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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2023-031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

诺对应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与汪林朋、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控股”）、霍尔果斯慧鑫达

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鑫达建材”，汪林朋、居然控股、慧鑫达建材以下

合称“业绩承诺人”或“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本次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241,748,626 股，公

司拟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同时，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人应当向公司返还 2019、2020、2021 年度的现金股利共计 70,590,598.80 元。由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因此上述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居

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家居连锁的全体

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家居连锁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为

人民币 3,565,000 万元，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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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或“本次重组”）。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汪林朋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12 号）核准，公司向汪林朋、居

然控股等 22 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768,608,403 股购买家居

连锁 100%股权。 

2019 年 12 月 4 日，家居连锁 100%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至公

司名下。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向汪林朋、居然控股等 22 名交易对方按每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6.18 元，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768,608,403 股。新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6,019,830,101 股，控股股东

变更为居然控股，其持有公司 42.68%的股份，公司最终控制人变更为汪林朋先

生。 

2019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武汉中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业绩承诺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实

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标的资产业绩承

诺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三、家居连锁业绩承诺未完成涉及的补偿方案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家居连锁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

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 2502 号），标的公司家

居连锁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6,970.68 万元，承诺数为 271,940.00 万元，差额为-44,969.32 万元。家居连锁

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合计为 689,413.58 万元，承诺净利润合计为 719,569.00 万元，

差额为-30,155.42 万元，累计实现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95.81%。鉴于家居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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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22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本次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241,748,626 股，公司拟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同时，

业绩承诺人应当向公司返还 2019、2020、2021 年度的现金股利共计 70,590,598.80

元。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因此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公司股份数量及返还分红金额明细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名称 应补偿股份数量（股） 
补偿责任

比例(%) 

返还 2019-2021年度

分红金额（元） 

1 居然控股 166,582,644 68.91 48,642,132.05 

2 慧鑫达建材 49,582,019 20.51 14,477,949.55 

3 汪林朋 25,583,963 10.58 7,470,517.20 

合计 241,748,626 100.00 70,590,598.80 

注： 

1、以上股数已取整。 

2、业绩承诺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总金

额÷每股发行价格 

当期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

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之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如按上述“业绩承诺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期限内某一年的补偿

股份数量小于 0，则应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所称“每股发行价格”指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向业绩承诺人发

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报告，标的资产期末未发生减值，本次业绩补

偿方案不涉及因减值测试造成的约定补偿事项；本次业绩补偿方案不涉及现金补

偿。 

四、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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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股份目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股份回购注销。 

回购股份种类：A 股。 

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00 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数量：241,748,626 股。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

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并注销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并要求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返还

相关现金股利事项符合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约定，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相关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经查阅公司与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霍尔果斯慧鑫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

格回购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并进行注销，同时要求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人向公司返还 2019、2020、2021 年度的现金股利共计 70,590,598.80

元，符合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的约定；本次公司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并要求其返还相关现金股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相

关议案内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业绩补偿的实施，符合公司与相关方的约定，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同意本次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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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的实施。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

行了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家居连锁 2022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根

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人汪林朋、居然控股和慧鑫达

建材应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本次交易之 2022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上市公司回

购注销股份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该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暨上市公司回购注销股份事项无异议。独立财

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本次交易关于业

绩补偿的相关承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2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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